
缓  考  审  批  表
	申请人姓名
	
	年级、班级
	

	学     号
	
	学    期
	20     -- 20    学年 第   学期

	申请缓考课程

	
	

	
	

	
	

	
	

	以  上  部  分  由  学  生  本  人  填  写

	缓考步骤：

1.申请缓考手续必须在考试之前，考试过后不予办理。
2.填写审批表。因病缓考需要出具齐齐哈尔医学院卫生所病情诊断书。
3.学生所在学院辅导办主任，教务科（办公室）主任，教学副院长分别签字。
4.本表一式一份交至教务科1307室留存。

	缓考原因：

学生签字：
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辅导办意见：

主任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教务科（办公室）意见：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教学副院长意见：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